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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雲陣雨 能見度低
氣溫19-21℃ 濕度80-95%

庚子年三月十二 是日清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接連
有美容師確診染疫，政府卻未如酒吧般限
令關閉美容院。有專家認為，美容院連
續有確診個案屬警號，特區政府應考慮
關閉。 有美容業界表示贊同，指業界雖
已有防疫措施，但恐有遺漏，故願暫時
停業，惟希望政府給予充分時間準備且提
供支援。

顧客不戴罩 美容高風險
香港美容健體專業人員總會主席許慧鳳

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美容師即使戴
口罩或手套，始終與顧客有身體接觸，顧
客亦會觸碰美容院的設施和物件。美容師
在顧客離開後或未及處理用過的床單等
物，就有下一個顧客光顧，可能增加感染
的風險，且顧客在部分程序中不能戴口
罩，業界只能「膽博膽」去做。
她續說，疫情爆發後，業界生意已下跌

九成，部分美容師只能出一半底薪，不少
中小型美容院難以維持，而調查亦顯示八
成美容師願配合政府的措施，故政府倘決

定限令美容院暫時停業，希望「抗疫基金
2.0」能提供援助。

專家紛建議 暫停美容院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認

為，政府不限令關閉美容院等高風險處
所，對防疫工作打折扣，「美容院都應早
點關閉，不一定要等個案發生，政府要有
前瞻性，對部分可能有傳播風險及途徑
的，較好就是早點一起停業，因每停業14
天也對整體社會及經濟有很大影響，不可

能14天、14天的去做，若不同步，對功
效打折扣。」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

良在另一電台節目上亦認為美容院也應
關閉，因客人非全時間戴口罩，有傳播
風險。
另一感染及傳染病科專科醫生曾祈殷也

指，多宗涉及美容院確診個案已是警號，
應暫停營業，並促請政府切斷社區傳播
鏈，篩查要做得快及多，並估計復活節假
期有更多港人回流，建議加快病毒檢測。

美容業願關門 望政府施援手
■美容業屬
傳疫高風險
行 業 ， 美
容 師 與 顧
客 有 身 體
接觸，且顧
客不能全程
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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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停令留「灰色」
酒吧變食肆照開

同時持餐廳牌 走法律罅續操舊業

部 分 酒 吧
昨 晚 關 門 前
把 握 最 後 數
小 時 營 業 ，
香 港 文 匯 報

記者在灣仔駱克道一帶發
現，有未關門酒吧明顯違
規，場內未有跟足1.5米社
交距離，亦未有遵守顧客數
目不得超過通常座位數目一
半的規定。在記者拍攝時，
多名外籍酒客反指罵傳媒及
政府污名化飲酒人士和針對
酒吧，更有酒客拿出相機反
拍攝記者。

兩枱相距近 顧客背貼背
記者現場所見，一間位於

駱克道的酒吧昨午全場爆
滿，兩枱之間距離極近，顧
客基本上背貼背。一眾顧客
碰杯言歡，自然不會戴上口
罩，若其中有人是「隱形確
診 者 」 ， 隨 時 全 場 「 中
招」。有路過的市民直言，
外國人文化至今仍對戴口罩
感抗拒，上述酒吧可謂「病
毒溫床」，認為政府的勒令
酒吧暫停業「禁得好」，但
來得太遲。

根據食物及衛生局指引，若有關處所
主要提供膳食服務，或只提供非酒精類
飲品則毋須關閉，若有吧枱則要關閉有
關範圍，並須遵守顧客的數目均不得超
過通常座位數目一半、不得有多於4人
同坐一桌，桌子之間最少有1.5米距離
或設有某種形式隔板作出有效分隔等措
施，而該酒吧則明顯違反有關規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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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酒吧在停業前已違反多條禁令，
兩枱之間距離太近，顧客幾乎背貼
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鑑於多宗新

型冠狀病毒確

診個案與酒吧相關，香港特區政府規定售賣或供應酒類

的場所昨日傍晚6時起關閉14天。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

到尖沙咀、旺角、中環蘭桂坊及灣仔酒吧區巡查，發現

大部分酒吧都遵守禁令。不過，禁令仍存在「灰色地

帶」：不少酒吧均持有「酒吧及餐廳」牌照，可視為

食肆而毋須關門，且客人用餐時供應酒類佐餐不屬違

規，故尖沙咀東部有酒吧昨晚6時後變身為「食肆」，

但就以賣酒為主，幾乎每枱顧客都在喝啤酒，更提供分

酒機予顧客，有違禁令原意。食環署於截稿時未回應有

關情況有否違規，及會否採取執法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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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如何界定純粹或主要售賣或供應酒類處所？

A：執法人員會按各相關因素判斷是否屬於須關閉處所，其中酒類銷售佔整
體業務的比例是參考因素之一。例如酒吧、酒館主要業務是賣酒，故需
關閉

Q：最新指示是否包括酒樓及餐廳？

A：如領有酒牌但主要業務是提供膳食，供應酒類只屬佐餐性質則不受影
響。但如有關處所內有吧枱，該範圍則需關閉

Q：為何不關閉所有持酒牌的食肆？

A：酒吧及酒館業務與餐飲業務在環境、佈局、群組聚集模式上有分別，平
衡各方面考慮後，現階段毋須所有持酒牌食肆關閉。食衛局局長有權因
應疫情和整體情況再加強措施

Q：若酒吧即時轉賣非酒精飲品或食物，是否毋須關閉？

A：若處所主要提供膳食服務或只提供非酒精類飲品則毋須關閉，但對餐飲
業處所的規範仍然適用，包括不可有多於4人同坐一桌等

Q：如酒吧內的吧枱不開放，但在餐枱吃飯的人光顧酒類飲品，侍應進入吧
枱範圍取酒招呼餐枱吃飯食客可以嗎？

A：如餐廳沒有開放吧枱供客人在該範圍內就地享用，只是員工取酒，看來
並不違反新指示，但要視乎實際情況而定

Q：如客人自攜酒精飲品到食肆、酒吧或酒館飲用，有否違規？

A：未必違規，但最新指示目的是避免公眾在食肆、酒吧、酒館聚集飲酒談
天，以減低病毒傳播風險

Q：在便利店買酒即場飲用可以嗎？

A：便利店及超級市場主要業務並售賣或供應酒類，在該處即場飲用酒類飲
品一般未必違反指示，但政府不鼓勵消費者在便利店聚集飲酒。如多於4
人聚集飲酒談天，或違反禁止群組聚集規定

◆資料來源：食物及衛生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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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多個
酒吧區巡查，疫情重災區

之一的蘭桂坊下午只剩下一間酒
吧餐廳繼續營業，其餘閉門謝客
並為停業作準備，包括搬走多箱
啤酒。灣仔駱克道、軒尼詩道一
帶酒吧，大部分亦貼出告示宣佈
即日起停業，但仍有數間酒吧經
營，至6時才關門。

多數酒吧守禁令關門
旺角、尖沙咀情況相若，大部
分酒吧昨日索性休息，只有少數
開門，其中旺角的酒吧「Tap：
The Ale Project」半價出售手工
啤酒，負責人指手工啤酒不能長
時間儲存，會變壞，因此以半價
酬賓，而數十人趕在禁酒令前到
場舉杯暢飲。約6時，酒吧員工
即拉閘，宣告停業14天，有人則
拍照留念。
食衛局昨日指，酒樓及餐廳
就算領有酒牌，但主要提供膳
食，供應酒類只屬佐餐性質，
則不受新規例影響，可以只關
閉吧枱範圍，但此舉讓部分酒
吧得以走「法律罅」。尖沙咀
諾士佛台昨日下午有4間酒吧照
常營業，4間酒吧均表示自己持
有「酒吧及餐廳」牌照，故昨
晚會以餐廳身份繼續營業。
其中一間酒吧的職員表示，
生意自疫情爆發後大跌約
80%，但老闆未有計劃減薪和裁
員，希望繼續營業，「做得一
枱得一枱」。另一間酒吧職員
則表示，經理要求他關閉吧枱
繼續營業。
記者晚上返回諾士佛台觀
察，職員表示最多只會提供一
小杯酒類飲品，不能續杯。有
食客則表示理解及認同相關餐

廳規定，「我與朋友光顧了這
間酒吧多年，不想它因疫情而
結業，所以都會來光顧。飲得
一杯咪當情調，想狂飲咪約朋
友返屋企飲囉。」

酒吧業界籲政府補償
正由於大部分酒吧也持「酒

吧及餐廳」牌照，可視為食肆
而毋須關門，且客人用餐時供
應酒類佐餐亦不屬違規，因此
存在「灰色地帶」。記者昨晚
在尖東南洋中心一帶所見，多
間酒吧雖然拉閘，但仍在露天
地點經營。記者以顧客身份向
酒吧職員查詢能否飲酒，職員
指可以，聲稱是餐廳。不過，
現場所見，幾乎每枱客都是以
喝啤酒為主，配以小食，並非
以酒類佐餐，更誇張的是有酒
吧仍提供分酒機予顧客。
究竟多少分量的酒才屬佐餐

酒？政府表示執法人員會按酒
類銷售佔整體業務的比例作為
參考因素。酒吧東主王先生直
言難以計算賣酒的業務比例，
並批評執法標準模糊不清，且
不少酒吧吧枱是煮食地方，若
關閉吧枱，等於無法提供食
物，「究竟呢14日要閂門嘅係
真係純粹酒吧（有提供食
物），定係賣酒無嘢食嘅酒
吧？」他批評政府一方面要酒
吧停業，另方面卻准許市民到
超市買酒， 無法解釋做法如何
減少人流聚集。
酒吧業協會副主席錢雋永表

示，若關閉吧枱便可繼續賣
酒，「咁要這條例來做什
麼？」他促請政府一刀切，全
部關閉賣酒食肆，並補償受影
響員工至少80%薪金。

相 關 新 聞 刊 A2-A5 A18
A22-A24

■■酒吧關停令昨日生效後酒吧關停令昨日生效後，，持有持有「「「「酒吧及餐廳酒吧及餐廳」」牌照的酒吧即時變身為食肆繼續牌照的酒吧即時變身為食肆繼續
營業營業，，並仍以賣酒為主並仍以賣酒為主。。圖中所見幾乎每枱都有顧客買醉圖中所見幾乎每枱都有顧客買醉。。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